高雄市106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招收轉學生簡章
1、 依據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2年1月22日高市教特字第10230417500號函訂「高雄市高級中等學
    校集中式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學生轉學作業原則」。 
2、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2、 承辦單位：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3、 協辦單位：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高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3、 報名資格：就讀高級中等學校或特殊學校（高職部）一年級學生，且曾參與105學年度本市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以下簡稱高中職特教班適性輔導安置），並取得學習能力評估成績之身心障礙學生。
4、 學校缺額數 
	                      年級

學校
	二年級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 813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102號 ）
	1

	私立立志高級中學

（ 807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98號 ）
	3

	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 802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86號 ）
	3

	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 807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16號 ）
	4

	私立高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 812高雄市小港區松崗路119號 ）
	4


5、 報名方式
1、 父母或監護人向現就讀學校報名：由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填寫報名表（如附件），親自或以郵寄方式辦理報名
(1) 親自報名者
1. 日期：106年6月13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下午5時。

2. 地點：現就讀學校輔導處(室)。
(2) 郵寄報名者

1. 日期：即日起至106年6月13日（星期二）止(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郵寄方式寄達現就讀學校。
2. 信封請註明「高雄市106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招收轉學生報名表」。
2、 現就讀學校向承辦學校辦理報名
(1) 由現就讀學校將核章後報名表送至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辦理報名。
(2) 報名日期、地點及聯絡方式： 
1. 日期：106年6月14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下午5時。
2. 地點：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86號)輔導室。
3. 連絡人：特教組陳怡靜組長。
4. 連絡電話：07-7517171轉5104。

6、 分發作業

1、 按學生入學之學年度參與本市高中職特教班適性輔導安置學習能力評估成績及志願，分發缺額學校，但以補足缺額為限。

2、 分發參據
(1) 按學生入學之學年度參與本市高中職特教班適性輔導安置之學習能力評估成績之名次排序。
(2) 按學生名次排序及學生報名志願學校順序進行分發。
7、 錄取
1、 錄取名單於106年6月23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公布。
2、 公布於下列網站
(1) 高雄區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網站（網址：adapt.spec.kh.edu.tw/）→
最新消息
(2)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首頁（網址：www.sanhsin.edu.tw）

     三、「分發結果錄取通知單」和「分發結果未錄取通知單」於106年6月23日（星期五）    

          寄發現就讀學校。
8、 辦理報到
1、 錄取學生於106年6月30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攜帶「分發結果錄取通知單」和「轉學證明文件」至錄取學校辦理報到。
2、 放棄或逾期報到者，仍回原校就讀，該缺額不予遞補。
玖、注意事項
 一、每位學生每學年以轉學一次為限。
 二、轉學生應依各校轉學、轉科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及抵免後修課相關規定辦理。
拾、有關簡章相關疑義，請洽詢下列單位：

1、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 連絡人：特殊教育科詹郁萱小姐。

(2) 連絡電話：07-7995678轉3082。

2、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 連絡人：特教組陳怡靜組長。

(2) 連絡電話：07-7517171轉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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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報名內容倘有不實，經查明屬實後一律取消錄取資格。

